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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早期新诗美学合法性的建立

伍明春

（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，福建 福州　３５０００７）

［摘要］在初步建立起外部空间的合法性之后，面对越来越多的“非诗”罪名的指责，早 期 新 诗 美 学 合 法 性 的 寻 求 就 显

得十分迫切。早期新诗的探索者们主要从诗歌翻译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去建立 美 学 合 法 性，为“新 诗”艺 术 的 长 久、

持续发展谋求一个开阔的发展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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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早期新诗外部话语空间的合法性，主要通过胡

适等白话诗创作实践，针对守旧势力的激烈批判和

建立以《新青年》为代表的话语平台等途径而获得，

与之同时进行的，是对于现代汉诗作为一种文类的

美学合法性的磋商、辩难和对话。如果说，外部话语

空间的合法性主要通过一些抗衡性的策略获得，那

么，现代汉诗的美学合法性就必须回到诗歌语言、象

征体系、文类秩序等最基本的“内部问题”上来寻求

和建构。当然，现代汉诗的内外两个向度的合法性

寻求，特别是在早期新诗阶段不可能是泾渭分明的

两条平行线，而是存在着一些灰色的交叉地带，甚至

可以说是互相“污染”或“涂抹”的。关于这一点，我

们只要稍加考察《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》、

《新诗底我见》等早期新诗批评文本，就不难发现其

中不乏摇摆于“艺术”和“主义”之间的观点。

所谓现代汉诗的美学合法性，指的是支撑现代

汉诗在诗歌 美 学 上 得 以 成 立 的 一 些 最 基 本 的 关 节

点，诸如语 言、意 象、形 式 技 巧、想 象 方 式 等。换 言

之，现代汉诗如何在这些诗歌美学的基本维度上，有

效地区别于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诗歌这两大传统谱

系，同时又能与这两大传统之间保持一种对话关系？

当然，迄今为止，这还只能是一种理论的“预设”。以

如此一个终极性的理想目标来苛求早期新诗的合法

性，显然是不合适的。应该把现代汉诗的美学合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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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，看作是一种流动的、生长着的形态。事实上，早

期新诗对美学合法性的追求，往往只能寄寓在当时

整个社会“求新”、“求解放”的宏大语境之中，因而获

得的是一种遭到压抑与“污染”的、破碎而驳杂的美

学合法性。

以语言这一最基本的维度为例，在早期新诗语

言中，我们 不 难 发 现 某 种 意 识 形 态 运 作 的“踪 迹”。

对五四时代强调自我表现的个人主义和“白话诗”话

语姿态之间的内在关联，叶维廉曾作过这样的揭示：

“白话负起 的 使 命 既 是 把 新 思 潮（暂 不 提 该 思 潮 好

坏）‘传达’给群众，这使命反映在语言上的是‘我有

话对你说’，所以‘我如何如何’这种语态（一反传统

中‘无我’的语态）便顿然成为一种风气。惠特曼《草

叶集》里‘Ｓｏｎｇ　ｏｆ　Ｍｙｓｅｌｆ’的语态，事实上，西方一般

的叙述语法，都弥漫着五四以来的诗。”［１］在这 般 情

势之下，“说什么”自然成了最迫切也是最重要的问

题，而对诗歌语言、形式（“如何说”）等艺术问题的探

索，不可避免地受到种种干扰，因此只能被不断地延

宕和推迟。

而关于早 期 新 诗 传 达 某 种 社 会 思 潮 的 急 切 姿

态，及其对诗歌表达造成的不良后果，朱自清也曾作

过这样的描述：“从新诗运动开始，就有社会主义倾

向的诗。旧诗里原有叙述民间疾苦的诗，并有人象

白居易，主张只有这种诗才是诗。可是新诗人的立

场不同，不是从上层往下看，是与劳苦的人站在一层

而代他们说话———虽然只是理论上如此。这一面也

有进步。初期新诗人大约对于劳苦的人实生活知道

的太少，只凭着信仰的理论或主义发挥，所以不免是

概念的，空架子，没力量。”［２］

尽管如此，在他们形态各异的文字表述中，早期

新诗的写作者和鼓吹者们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条虽

不算清晰，却也有迹可寻的追求美学合法性的线索。

这种追求，主要体现为两个方向：一个是外向性的，

即横向移植西方的诗歌理论和诗歌作品，介绍一些

重要的诗人或诗歌流派；另一个是内向性的，即本土

作者的创作实践或理论主张，以及“新诗坛”内部的

论争。这两者的合力作用，为现代汉诗最初的美学

合法性夯实了基础。

二

西方诗歌的翻译，虽然在晚清民初的苏曼殊、应

时、马君武诸人那里已稍具规模。截至１９１４年，已

有苏曼殊 与 黄 侃 合 译《拜 伦 诗 选》、《潮 音》，应 时 译

《德诗汉译》等翻译诗歌专集出版。然而，这种翻译

活动仍然相当有限，不过是“旧瓶”装上“洋酒”，因而

具有很大的自发性。其深层原因在于，１８４０年鸦片

战争以后，中国人对西方的科技、物质方面的成果不

得不折服，并流露出强烈的学习愿望，然而，在文学、

哲学等所谓“道”的方面，仍旧有一种顽固的“大国情

结”在作怪。正如钱钟书所尖刻讽刺的，“大家承认

自然和一部分社会科学是‘泰西’的好，中国该向它

学，所以设立了‘同文馆’；同时又深信文学、道德哲

学等是我们家里的好，不必向外国进口，而且外国人

领略到这些中国东西的高妙，很可能归化，‘入我门

来’，所以也应该来一个‘同伦书院’。”［３］

这种文化态度上的“大国情结”也影响了中国人

关于译诗问题的最初看法。胡怀琛可能是近代最早

较为系统地谈论译诗问题的人。在他看来，诗歌翻

译的基本原则是：“欧西之诗，设思措词，别是一境。

译而求之，失其神矣。然能文者撷取其意，锻炼而出

之，使合于吾诗范围，亦吟坛之创格，而诗学之别裁

也。”也就是说，诗歌的翻译不必理会原诗是怎么写

的，只需提取、“锻炼”一些“有用”的外来“诗意”，并

使之就范于“吾诗”的形式框架之内，然后在自家的

园子里做文章。胡怀琛对于诗歌翻译质量高下的评

价，也同样 遵 循 这 个 原 则。在 重 申 西 方 诗 歌 的“有

用”之后，他将译诗水平的高低，分为以下三个级别：

“孰谓西诗无益于我乎？大抵多读西诗以扩我之思

想；或取一句一节之意，而删节其他，又别以已意补

之，使合于吾诗声调格律者，上也。译其全诗而能颠

倒变化其字句者，次也。按文而译，斯不足道也。”［４］

这样的翻译观念和翻译评价，无疑以汉语古典诗歌

为本位，具有极强的封闭性，其着眼点在于译本在主

方语言（ｈｏｓｔ　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）———汉 语 的 艺 术 系 统（古 典

诗歌的形式美学）中可能具有的价值，因而难免扼杀

原文作品在诗歌语言、形式诸方面的美学特征。

胡适早年 也 是 这 种 诗 歌 翻 译 活 动 的 参 与 者 之

一，不过是一个不大“规矩”的参与者。胡适以骚体

翻译拜伦的《哀希腊歌》就是一个显例。翻译该诗，

胡适隐约 地 感 到 一 种“译 诗 择 体 之 难”，认 为“译 诗

者，命意已为原文所限，若更限于体裁，则动辄制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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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不能得惬心之作也。”［５］这可能也预示了他后来将

成为前述诗歌翻译模式的终结者。收入《尝试集》第

二编的三首译诗（《老洛伯》、《关不住了》、《希望》），

用的是加入大量虚词并体现欧化语法的现代白话，

形式上也基本保留了原诗建行建节的方式。由于在

当时汉语语境里并无先例可以依循，而胡适所一贯

称道的古代白话诗，此时也根本派不上用场。因此，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样的翻译也是一种创造。事实

上，它也构成胡适“白话诗”写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

分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，胡适后来会郑重其事地把

那首译诗《关不住了》（“Ｏｖｅｒ　ｔｈｅ　Ｒｏｏｆｓ”），当作“我

的‘新诗’成立的纪元”，并且宣称该诗的音节“不是

五七言旧诗的音节，也不是词的音节，乃是‘白话诗’

的音节”。［６］关于这个问题，王光明曾将胡适的这首

译诗，与胡怀琛以五言诗形式翻译同一首诗的所谓

“雅驯”的版本，［７］作了一次精彩的对比解读，指出：

“这不是胡适翻译水平的胜利，甚至不是诗歌感受力

理解力的胜利，而是‘白话’的胜利，更准确地说是用

现代口语传达现代思想感情风格的胜利。……现实

中流动的‘白话’和自由诗的形式……使诗歌变得与

现代感情经验可以和平共处了。”［８］此论所强 调 的，

其实是经由诗歌翻译“凸现”的，现代汉语作为现代

汉诗的写作语言在“白话诗”中正式宣告“出场”的重

要性。胡适的意义，就在于第一次将关于“新诗”语

言的自觉意识和诗歌翻译联系起来。

在胡适之后，诗歌翻译不仅更注意对原作语言、

形式等各方面艺术质素的尊重，而且往往和“新诗”

的创作同步进行（如刘半农、郭沫若、田汉、黄仲苏等

诗人，同时也是重要的西方诗歌译介者），两者之间

逐渐形成某种互动关系。这种互动，也成为“新诗”

寻找“自我”的重要动力。正如朱自清所描述的，“新

文学大部分是外国的影响，新诗自然也如此。这时

代翻译的作用便很大，白话译诗渐渐的多起来；译成

的大部分是自由诗，跟初期新诗的作风相应。”［９］《新

青年》、《每周评 论》、《少 年 中 国》、《新 潮》、《文 学 周

报》、《诗》等刊物都在发表“新诗”作品的同时，也相

应地发表译诗。诗歌创作与诗歌翻译的这种同步性

与对应性特征，同样也在许德邻编选的早期新诗选

集《分类白话诗选》一书中得到体现。该选集不仅收

入了胡适、郭 沫 若、田 汉、刘 半 农、黄 仲 苏 等 诗 人 的

诗，也收入他们的译诗。［１０］

在外国诗歌的评介方面，如果说，田汉撰写《平

民诗人惠特 曼 的 百 年 祭》［１１］的 主 要 目 的，尚 在 于 介

绍惠特曼诗中所体现的“美国主义”和“民主主义”，

所争取的，也 不 过 是“新 体 诗”与 所 谓“外 国 文 学 趋

势”相吻合的一种思潮意义上的外部合法性：“中国

现今‘新生’时代的诗形，正是合于世界的潮流，文学

进化的气运。”那么，两年之后发表的黄仲苏的《一八

二○年以来 法 国 抒 情 诗 之 一 斑》［１２］，则 能 较 为 自 觉

地站在“新诗”的本体立场，以法国抒情诗的最新发

展为中心议题，为“新诗”的发展活力谋求某种外来

的可能性。作者在文章开头即开宗明义：“目前中国

新诗的发展虽是十分幼稚，然而伟大的将来已经在

许多创作里有些期望的可能隐隐约约的表示出来；

但是新诗之完成所需要的元素太多，我们当从各方

面着手，例如外国诗之介绍———不仅译述诗家 之 创

作，尚须叙论诗的各种派别，某派的主义，某诗家的

艺术，都值得我们精微的研究———放大我们对 于 诗

的眼光，提高我们对于诗的概念，都是其中刻不容缓

的一种重要工作。”该文的行文，也基本实践了作者

的上述观 念。例 如，文 中 对 诗 人 那 马 勒 第（即 拉 马

丁，Ａｌｐｈｏｎｓｅ　ｄｅ　Ｌａｍａｒｔｉｎｅ，１７９０－１８６９）评述，就占

用了整整２７个页码（第２１页至第４８页）。在呈现

诗人代表性诗作的同时，恰当地穿插一些批评家的

评论，使文章获得了一定的理论深度，而不致流于一

般性的介绍。

而李璜的《法兰西诗之格律及其解放》［１３］一文，

在参考几种法文资料的基础上，从“格律”这么一个

更小更具体的诗艺问题入手，认为“诗的功用，最要

是引动人的情感。这引动人的情感的能力，在诗里

面，全靠字句的聪明与音韵的入神。两者均不可偏

废；一偏废诗的功用便减少了。但是这字句的聪明

与音韵的入神都与诗的格律没有多大 关 系，———有

时竟全无关系———所以俚歌俗唱自成天籁。中国最

古老 的 诗 如 诗 经，法 兰 西 最 早 行 世 的 诗 如 史 歌

（Ｃｈａｎｓｏｎｓ　ｄｅ　ｇｅｓｔｅ）都 是 不 限 于 格 律 或 全 无 格 律

的。可见先有诗然后有格律，格律是为诗而创设，诗

不是因为格律而发生。照诗的历史看来，是从自由

渐渐走入格律的范围，近世纪又渐渐从范围里解放

出来。”该文以西 方 诗 歌 中 格 律 较 为 谨 严 的 法 国 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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歌作为评述对象，勾勒出了一条从波德莱尔、魏尔伦

到保尔·福特的法国自由诗的发展线索，其潜台词

不言而喻，是要为不讲格律、推崇自由诗的早期新诗

作一种诗学意义上的辩护。

稍后发表的刘延陵的《美国的新诗运动》，［１４］写

作手法与李璜相类似，是在几种英文材料的基础上

写成的。不过，该文更直接地将中国的“新诗”与一

种更为宏大的世界性的“运动”相联系，且毫不掩饰

其为前者 正 名 的 内 在 用 意：“新 诗‘Ｔｈｅ　Ｎｅｗ　Ｐｏｅｔ－

ｒｙ’是世界的运动，并非中国所特有：中 国 的 诗 的 革

新不过是大江的一个支流。现在中国还有逆这个江

流而上的人，我想如把这支水的来源与现状告诉他

们，且说明他现在的潮流是何种意义，这或许也能令

一般逆流的人觉醒一点。”不仅仅是各国“新诗”具有

可比性，在 作 者 看 来，西 方 各 国 的“旧 诗”和 中 国 的

“旧诗”也具有某种相似之处：“新诗系对旧诗而言。

西国各国的旧诗也和中国的旧诗相似，有两个特殊

之点：在形式音韵一方面有一定的规律；在内容一方

面，不是说的爱情，就是讲的风、云、月、露、不然就是

演述的历史上的故事，绝不和真实的人生有关。”这

种观点虽然过于简单和偏颇，然而在当时的语境里，

其对“新 诗”合 法 性 的 辩 护 却 十 分 有 效。更 重 要 的

是，这篇文章在“一九一三年的新潮”的小标题下，介

绍了美国的意象派诗歌（文中称之为“幻象派”），同

时向读者提示了其对“新诗”之“开山鼻祖”胡适的诗

歌观念的影响。作者在介绍意象派的六个信条时，

在第四条之后的括号里，注曰“详见胡适之先生论新

诗”。作为这篇文章的姊妹篇，《法国诗之象征主义

与自由诗》［１５］延续了相似的写作思路：“在现在的中

国，新文艺才开始萌芽，旧的格律与新的主义有时还

受过分的拥护……这篇短文只求唤起关于象征主义

与自由诗的宽泛的概念”。以 横 向 的 西 方 资 源 作 为

早期新诗的艺术坐标，探求新诗的发展路径，文章打

压“旧诗”、力挺“新诗”的主旨昭然若揭。

三

与活跃的外国诗歌资源的译介相呼应，早期新

诗作者的 创 作 实 践 和 理 论 主 张 也 如 火 如 荼。事 实

上，后者是“新诗”合法性，特别是其美学合法性得以

成立的最后归依和根本所在。因此，这方面的努力

也就显得 更 为 紧 迫。如 胡 适，一 面 作《谈 新 诗》，以

“新诗”的发生、“新体诗的音节”和“新诗的方法”等

为主要议题，急切地为“新诗”正名；一面又不断创作

和发表“新诗”作品，并很快就结集为《尝试集》，以巩

固既有的创作成果。而其他诗人如俞平伯、刘半农、

康白情、周作人等人的努力方向也基本如此。有意

思的是，在对诗人的创作与主张的考察中，我们不难

发现两者之间常常表现出一种错位。

典型的例证如俞平伯，一方面，他的创作暴露了

早期新诗普遍存在的，只重视释放情感、意义而轻视

推敲语言、形式技巧的弊病，如胡适就曾指出俞平伯

诗中偏重说理的弊病：“平伯最长于描写，但他偏喜

欢说理；他本可以作好诗，只因为他想兼作哲学家，

所以越说越不明白，反叫他的好诗被他的哲理淹没

了。”这里以胡适一贯主张的“明白清楚”的标准来衡

量俞诗，显得有些可疑。不过，其中对俞诗弱点的揭

示却是相当 准 确 的。［１６］另 一 方 面，深 厚 的 古 典 文 学

功底又使他能较为深刻地认识到，白话作为一种写

作语言，具有某种过渡性和权宜性：“中国现行白话，

不是做诗的绝对适宜的工具。……我时时感用现今

白话做诗的苦痛。白话虽然已比文言便利得多，但

是缺点也还不少呵，所以实际上虽认现行白话为很

适宜的工具，在理想上，却很不能满足。原来现行白

话，是从历史上蜕化来的，从汉到清白话久已丧失制

作文学的资格，文言真是雅言，白话真是俗语了。现

在所存白 话 的 介 壳，无 非 是 些‘这 个’、‘什 么’、‘太

阳’、‘月亮’等字……至于缺乏美术的培养，尤为显

明之现象。”正是洞察到白话的这些先天性缺陷，俞

平伯也反思了“白话诗”写作所面临的巨大困难：“依

我的经验，白话诗的难处，正在他的自由上面。他是

赤裸裸的，没有固定的形式的，前边没有模范的，但

是又不能胡诌的。如果当真随意乱来，还成个什么

东西呢！所以白话诗的难处，不在白话上面，是在诗

上面；我们要紧记，做白话的诗，不是专说白话。”［１７］

这种错位表明，俞平伯对于“新诗”美学合法性的意

义，其理论主张显然大于其创作实践。

在早期新诗的创作方面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郭

沫若。尽管与胡适相比，他只能算是后起的诗人，然

而，其重要性却足以与前者相提并论。闻一多曾着

重肯定了其诗中所体现的“时代精神”：“若讲新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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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，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

旧诗词相去最远，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

的精神———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。有人讲文艺作

品是时 代 的 产 儿。女 神 真 不 愧 为 时 代 底 一 个 肖

子。”［１８］此论无疑是十分精当的。另一方面，在诗艺

上，郭沫若的诗较为成功地移植了自由诗的形式，有

效地把握和挖掘了现代汉语的节奏潜力，体现出一

种相对整齐的艺术水准，因而有力地反拨了此前“白

话诗”的在语言、形式诸方面的迷误。尤其是《凤凰

涅槃》一诗，以簇新的语言和形式，表现一种强烈的

情感和宏大的气势，大大提升了“新诗”的美学境界。

毫不夸张地说，自《女神》之后，“新诗”才真正开始建

立一个独立的审美空间和话语据点。

不过，即使是郭沫若的诗，也暴露出各种缺陷和

问题。不少作品在狂呼高喊的同时，也不自觉地放

逐了诗的艺术。如郭沫若早期诗歌最重要的读者和

批评者宗白华，很早就敏锐地指出了《天狗》的不足

之处：“《天狗》一首是从真感觉中发出来的，总有存

在的价值，不过我觉得你的诗，意境都无可议，就是

形式方面还要注意。你诗形式的美同康白情的正相

反，他有些诗，形式构造方面嫌过复杂……你的诗又

嫌简单固定了点，还欠点流动曲折，所以我盼望你考

察一下，研究 一 下。”［１９］这 样 的 批 评，构 成 了 早 期 新

诗建立美学合法性的另一方向推动力———新诗坛内

部不同声音的“交响”与对话。

这种“交响”与对话，在胡适“评新诗集”的系列

文章（包括《康白情的〈草儿〉》、《俞平伯的〈冬夜〉》两

篇文章，分 别 原 载 于《努 力 周 报》增 刊《读 书 杂 志》

１９２２年第１期、第２期），闻一多对《冬夜》、《女神》

的批评，梁实秋对《草儿》、《繁星》、《春水》的批评，以

及朱自清在《〈冬夜〉序》、《短诗与长诗》等文章中，得

到程度不同的延续和推进。这些文章都是对“新诗”

既有成绩的态度不一的评说。尽管其中不乏观点的

交锋，乃至激烈的争论（比如胡适对《冬夜》的评价，

和朱自清就几乎完全对立），其反思内容往往只限于

一些较为细碎的枝节性问题（如音节等），诗歌观念

也还显得浮浅和混乱。不过就整体而言，这些批评

话语都显示了“新诗”一种自我调整的努力。

这样的努力到了１９２３年，也就是被朱自清形容

为“新诗的 中 衰 之 势，一 天 天 地 显 明”［２０］的 那 一 年，

一方面，出现了由成仿吾、郑伯奇等创造社成员发起

的，针对胡适系诗人（胡适、刘半农、俞平伯、康白情、

周作人等）和受泰戈尔或日本俳句影响的“哲理诗”、

“小诗”（以宗白 华、冰 心 为 代 表）的 猛 烈 攻 击；［２１］另

一方面，又有陆志韦站出来，有意地阻遏当时“自由

诗”日渐狂放不羁的扩张趋势，提倡一种“有节奏的

自由诗”，因为在陆志韦看来，“自由诗有一极大的危

险，就是丧失节奏的本意。节奏不外乎音之强弱一

往一来，有规定的时序。文学而没有节奏，必不是好

诗。我并不反对把口语的天籁作为诗的基础。然而

口语的天籁非都有诗的价值，有节奏的天籁才算是

诗。……诗的美必须超乎寻常语言美之上，必经一

番锻 炼 的 功 夫。节 奏 是 最 便 利，最 易 表 情 的 锻

炼。”［２２］两者的姿 态 一 攻 一 守，其 实 是 互 为 表 里 的，

其核心，正是关于“新诗”美学合法性的焦虑。

随着徐志摩、闻一多、冯至、朱湘、饶 孟 侃、李 金

发等诗人的先后出现，“新诗”作者群的构成发生了

一个重大变化：其主体部分由原来国内崇尚新文学

的一群大学教授和青年学生（以北京大学为重镇），

转换成一批在诗艺上具有较强自觉意识的写作者。

这种变 化 及 其 引 起 的 一 系 列 相 关 转 变（如 诗 歌 观

念），有力地 推 动 了 现 代 汉 诗 美 学 合 法 性 的 基 本 确

立。正如沈从 文 所 言，当“多 数 新 人 对 于 新 诗 的 宽

容，使新诗价值受了贬谪，成就受了连累；更多数的

读者，对新诗有点失望，有点怀疑了。”在此种严峻情

势之下，“稳定了新诗的社会地位，是稍后一时另外

一群作者，宗白华、梁宗岱、王独清、刘梦苇、冯至、饶

孟侃、于赓虞、郭沫若、朱湘、徐志摩、闻一多一群作

家。在这一群作家中，郭沫若、朱湘、徐志摩，闻一多

四位人特别有影响。”［２３］这个描述实际上道出了“新

诗”美学合法性的最初努力，其所作的判断基本上是

准确的。比如，闻一多的第一本诗集《红烛》，“讲究

用比喻，又喜欢用别的新诗人用不到的中国典故，最

为繁丽，真教人有艺术至上之感”，［２４］已经初步显示

出一种诗 歌 艺 术 追 求 的 自 觉 意 识。而 被 称 为 一 支

“异军”的李金发，将其１９２０－１９２３年写于法国的诗

结集为《微雨》，尽管一问世就被指责为“破碎”和“朦

胧”，却第一次为中国新诗坛带来法国象征主义诗歌

的某种新鲜气息。同年出版的朱湘的《夏天》（商务

印书馆）、徐志摩的《志摩的诗》同样透露出“新诗”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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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路向的某种新的可能性。而到了１９２６年４月，徐

志摩主编的《晨报副镌·诗镌》出版，该副刊是专门

刊登新诗作品声称“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

情做”，［２５］标志着关于“新诗”美学合法性的思考，已

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。同一年，穆木天和王独清分

别发表 了《谭 诗———寄 沫 若 的 一 封 信》［２６］和《再 谭

诗———寄给木天 伯 奇》，［２７］尽 管 所 持 的 艺 术 观 念 不

同于《诗镌》诗人群，不过，其中关于“新诗”艺术本体

问题的自觉思考，却与后者相通互补，在客观上形成

了推动反思“新诗”美学合法性的一股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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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２１］成仿吾．诗之防御战［Ｊ］．创 造 周 报，１９２３，（１）；郑 伯 奇．新 文 学

的警钟［Ｊ］．创造周报，１９２３，（３１）．

［２２］陆志韦．我的诗的躯壳［Ａ］．陆 志 韦．渡 河［Ｃ］．上 海：亚 东 图 书

馆，１９２３，１７－１８．

［２３］沈从文．新诗的旧账———并介绍《诗 刊》［Ａ］．沈 从 文 文 集 第１２

卷［Ｃ］．花城出版社、三联书店香港分店，１９８４，１８０－１８１．

［２４］朱自清．导言［Ａ］．朱自清编选．中国新文学大系·诗集［Ｃ］．上

海文艺出版社，２００３，６－７．

［２５］志摩．诗刊弁言［Ｊ］．晨报副刊·诗镌，１９２６，（１）．

［２６］穆木天．谭诗———寄沫若的一封信［Ｊ］．创造月刊，１９２６，１（１）．

［２７］王独清．再谭诗———寄给木天伯奇［Ｊ］．创造月刊，１９２６，１（１）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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